高雄市鳳山區忠孝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評量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

101年2月15日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
114年2月12日校務會議修正後實施

1、 依據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14年1月17日高市教小字第11430333700號函訂定之「高雄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」辦理。
2、 目的：為了解學生學習情形，激發學生多元潛能，促進學生適性發展，肯定個別學習成就，落實學生評量功能，並作為教師教學改進與學生學習輔導之依據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3、 任務職掌：
    學生學習評量審查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掌理以下事項

    （一）研議、審查學生學習評量事宜。
    （二）學生修業期滿，其畢業資格之審查。

4、 人員組織：
    本會置委員九人，均為無給職，其組成方式如下
	組成成員
	人數
	   職 稱   
	職     掌

	召集人
	1
	教務主任
	綜理學生學習評量事宜

	行政人員代表
	3
	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教學組長
	研議與審查

	教師代表
	3
	二、四、六年級學年主任
	研議與審查

	教師會代表
	1
	教師會長（或由教師會推派之）
	研議與審查

	家長會代表
	1
	家長會長（或由家長會推派之）
	研議與審查


5、 任期：委員任期一年(自八月一日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)，委員於任期中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，解除其委員職務，並另行遞補。
6、 會議由教務主任召集並主持之，教務主任因故無法主持時，由行政人員代表互推一人為主席。
7、 本會開會時，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及出席委員相對多數決議行之。

8、 本會得視事實需要，邀請學者專家、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。
9、 委員關於學生學習評量、審議及決議之迴避，準用行政程序法第32條及第33條之規定。
10、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高雄市鳳山區忠孝國民小學

113學年度「學生學習評量審查委員會」委員組織表

	組成成員
	職  稱
	姓  名
	職     掌

	召集人
	教務主任
	   
	綜理學生學習評量事宜

	行政人員代表
	學務主任
	
	研議與審查

	行政人員代表
	輔導主任
	
	研議與審查

	行政人員代表
	教學組長
	
	研議與審查

	二年級教師代表
	教  師
	
	研議與審查

	四年級教師代表
	教  師
	
	研議與審查

	六年級教師代表
	教  師
	
	研議與審查

	教師會代表
	教  師
	
	研議與審查

	家長會代表
	家長委員
	
	研議與審查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2

